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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

称“财政部” ）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21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17号》” ）的

要求变更会计政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况。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23年10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21号），规定了“流动负债

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 和“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内容自2024年1

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于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政

策。

2.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是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

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而进行的相应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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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新增担保额度预

计及相关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为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预计2024年度新增担保额度100亿元（含等值外币），综合授信期限最高不超过8年。

授权期限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度对外担保及相关授权的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止。

● 被担保人：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甘肃索通盛源碳材料有限公司、索通齐

力炭材料有限公司、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山

东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湖北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陇西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

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人民币1,558,692.44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76.63%，

实际担保余额为659,227.44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7.00%。本次被担保人中，临邑索通国际

工贸有限公司、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甘肃索通盛源碳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公司不存在为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 本次预计担保额度并非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尚需以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

●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根据2024年度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计划的资金需求，为保障公司稳定发展，提高经营效率，拟为控

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并表非全资子公司、控股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预计2024年度新增担保额度100亿元（含等值外币），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

以及下属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其中：资产负债率70%以上控股子公司全年预计新增担保总额为38亿元；资产

负债率低于70%控股子公司全年预计新增担保总额为62亿元。 综合授信期限最高不超过8年，担保期限自担

保协议生效之日起不超过借款到期之日后3年。

（一）预计2024年度新增担保额度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担保预计

有效期

是否关

联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索通发展

股份有限

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临邑索通国际工贸

有限公司

100% 97.74% 0.5 7 14.42%

自担保协

议生效之

日起不超

过借款到

期之日后3

年

否 否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

料有限公司

65% 77.65% 18.53 10 17.75% 否 否

佛山市欣源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99.82% 73.93% 0.72 2 3.55% 否 否

内蒙古欣源石墨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孙

公司

76.79% 1.09 8 14.20% 否 否

重庆索通炭材料有

限公司

控股孙

公司

105.90% 0 4 7.10% 否 否

甘肃索通盛源碳材

料有限公司

100% 74.05% 5.75 7 14.42% 否 否

小计 / / 26.59 38 / / / /

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索通发展

股份有限

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索通齐力炭材料有

限公司

80% 61.52% 4.21 10 17.75%

自担保协

议生效之

日起不超

过借款到

期之日后3

年

否 否

嘉峪关索通炭材料

有限公司

76.95% 45.12% 7.57 8 14.20% 否 否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

极有限公司

76.95% 42.32% 4.92 8 14.20% 否 否

重庆锦旗碳素有限

公司

59.71% 49.41% 2.60 5 8.87% 否 否

山东创新炭材料有

限公司

38.78% 59.54% 16.83 12 21.30% 否 否

湖北索通炭材料有

限公司

65.00% 36.15% 0 12 21.30% 否 否

陇西索通炭材料有

限公司

80.22% 23.44% 3.20 7 14.42% 否 否

小计 / / 39.33 62 / / / /

合计 65.92 100

（二）在2024年度新增担保总额未突破总体担保计划的情况下，可在内部适度调整公司对各子公司（包

括新设立、收购等方式取得的具有控制权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调整方式为：①被担保方为资产负债率70%

以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资产负债率70%以上控股子公司使用；②被担保方为资产负债率低

于70%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资产负债率低于70%控股子公司使用。上述担保额度在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

（三）在公司授信额度范围内，各子公司之间新增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单体原则上不超过10亿元，具

体采用相关金融机构的格式合同文本， 各子公司可根据各金融机构的授信批复要求适当调整自己的对外担

保金额。

（四）就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

办理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书， 授权期限为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度对外担保及相关

授权的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止。

（五）超出上述授信用途、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条件范围外的授信或融资，应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重新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成立时间 2005年10月18日 注册资本 10,000.00

法人代表 郎小红

注册地址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恒源街道办事处513国道与富民路交界处向西500米路北

经营范围

预焙阳极、残极、石油焦、煅烧焦、冶金焦、天然气 [富含甲烷的](仅作工业原料用）、煤焦沥青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的除外）的进出口；建筑装饰材料、五金

交电、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危险化工产品除外）、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工矿产品、文化体育用品、

针纺织品、皮革制品、服装鞋帽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与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资产总额 111,562.20 161,721.11

负债总额 109,043.72 159,693.63

净资产 2,518.48 2,027.48

资产负债率 97.74% 98.75%

营业收入 834,857.06 170,051.76

净利润 -16,270.49 -491.00

（二）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成立时间 2018年5月16日 注册资本 72,000.00

法人代表 汪东

注册地址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工业园花山片区天生桥北侧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预焙阳极炭块、碳纤维、碳复合材料及炭素制品；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5.00%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35.00%

与公司关系 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65%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资产总额 318,937.75 305,056.04

负债总额 247,656.30 230,680.40

净资产 71,281.46 74,375.64

资产负债率 77.65% 75.62%

营业收入 444,201.67 79,486.47

净利润 -16,972.31 3,008.45

（三）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成立时间 2003年8月15日 注册资本 2,083.7334

法人代表 范本勇

注册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科技工业园内

经营范围

产销：电容器、锂电池、石墨负极材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99.82%

与公司关系 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99.82%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资产总额 151,103.51 146,683.01

负债总额 117,938.28 114,929.54

净资产 33,165.23 31,753.48

资产负债率 78.05% 78.35%

营业收入 72,151.50 12,416.96

净利润 -1,313.20 -1,446.98

（四）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成立时间 2015年12月30日 注册资本 14,640.4494

法人代表 薛永

注册地址 察哈尔右翼后旗白镇建材化工园区原华诚公司厂区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研发：碳材料、石墨及石墨烯；碳材料石墨及石墨烯

技术咨询及技术成果转让；锂离子电池（组）的研发、销售；实业投资。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9.8354%

佛山市欣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0.1646%

与公司关系 控股孙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资产总额 131,946.15 127,481.26

负债总额 101,320.45 98,283.64

净资产 30,625.70 29,197.63

资产负债率 76.79% 77.10%

营业收入 57,298.31 9,103.17

净利润 -1,925.79 -1,455.77

（五）重庆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成立时间 2023年8月18日 注册资本 100.00

法人代表 钟强

注册地址 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北渡场110号附6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

制造；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废旧沥青再生技术研发；炼焦；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100.00%

与公司关系 控股孙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资产总额 311.61 211.72

负债总额 330.00 230.00

净资产 -18.39 -18.28

资产负债率 105.90% 108.63%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8.39 0.11

（六）甘肃索通盛源碳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成立时间 2022年3月30日 注册资本 28,800.00

法人代表 朱世发

注册地址 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北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

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金属基

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

矿及制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新

材料技术研发；耐火材料生产；耐火材料销售；石墨烯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与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资产总额 91,501.49 96,123.89

负债总额 67,753.12 72,928.14

净资产 23,748.37 23,195.75

资产负债率 74.05% 75.87%

营业收入 9,006.59 1,765.49

净利润 -4,758.15 -545.88

（七）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成立时间 2016年12月22日 注册资本 26,400.00

法人代表 郎光辉

注册地址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恒源经济开发区新104国道北侧117号

经营范围

炭素材料生产、销售；炭素材料生产技术研发推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0%

PRESS�METAL�BERHAD 20%

与公司关系 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8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资产总额 115,668.22 101,770.11

负债总额 71,153.42 56,252.52

净资产 44,514.79 45,517.59

资产负债率 61.52% 55.27%

营业收入 151,472.61 27,828.84

净利润 -4,274.25 1,002.80

（八）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成立时间 2014年5月23日 注册资本 43,495.7993

法人代表 朱世发

注册地址 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北工业园区1359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材料销售；非金

属矿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软件开发；电子专用材料

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6.95%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2%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53%

与公司关系 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76.95%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资产总额 193,090.06 194,307.40

负债总额 87,122.11 94,756.64

净资产 105,967.95 99,550.75

资产负债率 45.12% 48.77%

营业收入 188,030.54 32,882.04

净利润 3,703.15 3,082.36

（九）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成立时间 2010年12月24日 注册资本 11,199.6774

法人代表 朱世发

注册地址 甘肃省嘉峪关市聚鑫东路766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材料销售；非金

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软件开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6.95%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2%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53%

与公司关系 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76.95%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资产总额 152,272.79 148,167.76

负债总额 64,447.82 66,957.60

净资产 87,824.97 81,210.16

资产负债率 42.32% 45.19%

营业收入 142,939.38 32,370.08

净利润 -3,255.26 2,976.35

（十）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成立时间 2013年7月16日 注册资本 12,800.00

法人代表 李阳

注册地址 重庆市綦江区铝产业园（倒班楼5号楼3单元1-1）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铝电解用预焙阳极、石墨化阴极、石墨电极、铝电解用钢爪、铝合金、石油焦、氧化铝、

煅后焦；销售：废阳极、铝锭、电解质（不含危险化学品）；工业余热发电。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9.71%

重庆新锦辉实业有限公司 20%

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 14.48%

钟强 4.65%

陈献忠 1.16%

与公司关系 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59.71%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资产总额 51,438.73 56,191.44

负债总额 25,416.77 29,844.04

净资产 26,021.96 26,347.40

资产负债率 49.41% 53.11%

营业收入 96,388.03 15,229.73

净利润 -2,251.72 349.22

（十一）山东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成立时间 2016年08月18日 注册资本 69,162.25499

法人代表 王素生

注册地址 山东省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张东公路东侧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预焙阳极炭块、碳纤维、碳复合材料及炭素制品；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8.7763%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9681%

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22.0492%

山东宏拓实业有限公司 15.2064%

与公司关系 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38.78%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资产总额 338,238.35 382,634.82

负债总额 201,376.61 244,238.38

净资产 136,861.74 138,396.44

资产负债率 59.54% 63.83%

营业收入 308,228.13 86,658.24

净利润 -34.69 1,703.92

（十二）湖北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成立时间 2022年10月24日 注册资本 42,000

法人代表 刘海平

注册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董市镇姚家港化工园沿江大道99-1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热力生产和供应,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纤

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5%

湖北周正新材料有限公司 35%

与公司关系 控制子公司，公司持有65%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资产总额 36,566.59 50,693.68

负债总额 13,219.20 19,458.14

净资产 23,347.39 31,235.54

资产负债率 36.15% 38.38%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52.61 -111.85

（十三）陇西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成立时间 2021年11月30日 注册资本 28,000.00

法人代表 刘瑞

注册地址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巩昌镇长安路中医药科技孵化中心410室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

制造；废旧沥青再生技术研发；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炼焦；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0.22%

上海逸恺沅实业有限公司 10.00%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9.78%

与公司关系 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80.22%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资产总额 36,309.01 60,475.92

负债总额 8,510.25 32,703.08

净资产 27,798.76 27,772.84

资产负债率 23.44% 54.08%

营业收入 0.00 6.02

净利润 -185.54 -25.9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确定具体担保协议内容，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将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以有关主体

与金融机构实际确定的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对外担保对象全部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是为了

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

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对

并表范围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

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额

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同意公司2024年度担保计划及相关授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担保额度预计及相关授权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做出

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被担保

人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担

保总额指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为人民币1,558,692.44万

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76.63%，实际担保余额为659,227.44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117.0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552,122.44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275.46%，实际担保余额为652,657.44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5.83%；公司不存在为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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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

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亦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预计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郎光辉先生、郝俊文先生、郎诗雨女士对部分子议案回避表

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关于预计

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2024年度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

的正常需要，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遵循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

则进行定价；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人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本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资

源合理配置和优势互补，获取更好的效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的

内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二）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

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房屋租赁 郎军红 12.00 12.00 /

汽车租赁 天津朗通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36.00 36.00 /

土地房屋租赁 薛占青 274.17 274.17 /

合并 322.17 322.17 /

（三）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预计2024年度发生的租赁关联交易业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房屋租赁 郎军红 12.00 0.71 3.00 12.00 0.73 /

汽车租赁

天津朗通国

际商贸有限

公司

36.00 100.00 0 36.00 100.00 /

土地房屋租

赁

薛占青注 274.17 16.18 0 274.17 16.70 /

合计 322.17 / 0 322.17 / /

注：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源股份” ）于2022年5月与薛占青女士

签订《土地房屋租赁合同》，薛占青女士将其所有的位于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科技工业园富达路的土地及房屋

租赁给欣源股份，租赁期限自2022年4月至2042年4月，每年租金为2,741,702.04元。 该租赁事项已经欣源股

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时，公司在答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反馈意见回复中进行了披

露。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郎军红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郎光辉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现就职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分公司。

（二）天津朗通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天津朗通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712817449H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郎军红

注册资本 800万人民币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八路88号1004-1

业务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建筑装

饰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易燃、易爆、易制毒除外）、金属材料、机电产品（不含汽车）、文体用

品、针纺织品、皮革制品、服装鞋帽的批发兼零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3年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109.95万元，净资产108.00万元，2023年主营业务收入35.64万元，净

利润-7.35万元。

天津朗通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为郎军红先生控制的企业。

（三）薛占青女士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薛永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现就职于公司控股子公

司欣源股份。

（四）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郎军红、天

津朗通国际商贸有限公司、薛占青为公司的关联人。 上述关联人长期与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

与公司以往的交易合同均正常履行，目前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人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资源合

理配置和优势互补，获取更好的效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人拥有的资源和

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势互补，获取更好的效益。 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

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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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度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并购标的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源股

份”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9月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于2022年9月26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薛永、广州市三顺商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三顺

投资” ）、梁金、张宝、谢志懋、薛占青、薛战峰及张学文（以下合称“交易对方” ）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欣源股份

94.9777%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2年12月30日印发《关于核准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薛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255号）（以下简称“批复” ），核准公司向薛永发行37,

728,224股股份、向梁金发行2,318,467股股份、向谢志懋发行1,730,977股股份、向薛占青发行1,659,611股

股份、向薛战峰发行1,622,893股股份、向张宝发行1,163,056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2023年2月28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关于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之过户协议》，对标的资产过户相关事项予以明确；2023年3月14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标的资产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22年9月9日，公司与薛永、三顺投资、谢志懋、薛占青、薛战峰签订了《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薛永、

广州市三顺商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谢志懋、薛占青、薛战峰关于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利

润补偿及超额业绩奖励协议》（“《利润补偿协议》” ）。 根据协议约定，合同主体为，甲方：公司，乙方：薛永、

三顺投资、谢志懋、薛占青、薛战峰。

（二）业绩承诺期

各方同意，乙方对甲方的业绩承诺期为标的资产交割日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即2022年、2023

年和2024年。 如标的资产未能于2022年12月31日前交割完毕，则业绩承诺期将相应顺延。 例如，标的资产在

2023年期间交割完毕，则业绩承诺期为2023年、2024年及2025年。

（三）业绩承诺情况

各方同意，如标的资产在2022年12月31日前（含当日）过户至甲方名下，则乙方承诺欣源股份2022年度、

2023年度、2024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1,000.00万元、18,000.00万元、21,000.00万元， 且欣源股份在业

绩承诺期内净利润累计总和不低于5亿元（含本数）；若标的资产未能在2022年12月31日前（含当日）过户至

甲方名下， 则乙方承诺欣源股份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8,000.00万元、21,

000.00万元、21,000.00万元，且欣源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内净利润累计总和不低于6亿元（含本数）（上述乙方

承诺的关于欣源股份在相关业绩承诺期内每年度承诺实现净利润数之和，以下简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

各方同意，上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为欣源股份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包括截至《利润补偿协议》签署之日已经建成并投入生产运营的项目及就该项目（正在或未来）

进行技改的部分，以及“年产10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以下简称“10万吨项目” ）中的4万

吨石墨化新生产线（该新生产线应独立核算）（上述项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项目” ），但不包括后续建设的

“10万吨项目” 中4万吨前驱体生产部分（以下简称“4万吨前驱体产线” ）等其他部分或者“10万吨项目” 以

外其他新项目。 另外，若未来4万吨前驱体产线部分或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生产运营，则前述4万吨石墨化新

生产线应优先与4万吨前驱体产线协作生产并组成一体化生产线；该等情形下，该一体化生产线中利用4万吨

石墨化新生产线进行的生产视为为4万吨前驱体产线提供代加工服务，其结算价格应以各方确认的市场公允

价格为准]。

如果欣源股份在《利润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总数（即业绩承诺期内每年

度实现净利润数之和，以下简称“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未达到上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乙方应依据《利润

补偿协议》约定的方式对甲方进行补偿。

（四）差异情况的确定

各方同意，在业绩承诺期内，甲方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欣源股份截至当年的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与《利润

补偿协议》约定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甲方聘请的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

务所于甲方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甲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改变其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在业绩承诺期内，未经

甲方同意，标的公司不得改变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五）利润补偿的方式及计算公式

1.若欣源股份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乙方承诺按以下计算公式分别且连

带地向甲方提供补偿：

（1）若欣源股份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高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80%（含本数）但低于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的100%（不含本数）时，则乙方于业绩承诺期期末应补偿的金额为：

业绩承诺期期末补偿金额=（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标的资产占标的公司股份总额

的比例。

（2）若欣源股份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80%（不含本数）时，则乙方于

业绩承诺期期末应补偿的金额为：

业绩承诺期期末补偿金额=（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累计实现净利润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标的资产

的交易对价。

2.各方确认，乙方优先以薛永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尚未出售的甲方的股份向甲方进行一次性补偿，不足

的部分由其余乙方优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补偿（但如监管部门对补偿形式有要求的，应遵守

监管部门的要求），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应以现金补偿。

3.应补偿股份数量=业绩承诺期期末补偿金额÷发行价格。

《利润补偿协议》所称发行价格是指，甲方为实施本次交易向乙方发行股份的价格。该价格系以不低于甲

方审议并同意本次交易方案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决议前120个交易日的公司的股票交易均价

的90%为基础确定的。 在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甲方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4.如甲方在业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补偿股份数在补偿实施时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返还

甲方，返还的现金股利不作为已补偿金额，不计入各期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 返还金额的计算公式为：返还

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应补偿股份数量。

5.若薛永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且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补偿，则其余乙方应优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

售的股份补偿（但如监管部门对补偿形式有要求的，应遵守监管部门的要求），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

的，差额部分应以现金进行补偿，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现金＝业绩承诺期限期末补偿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量×

发行价格。

6.乙方各方之间将按照其在《利润补偿协议》签署时所持欣源股份的股份在标的资产中所占比例在乙方

各方之间进行利润补偿责任的分配。乙方承担的利润补偿责任的总额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为限。乙方各方

按照《利润补偿协议》约定向甲方履行补偿义务的过程中，应就所承担的补偿义务向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六）关于减值测试

在业绩承诺期内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120日内，将由甲方与乙方共同协商确认的符合《证券法》规

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仅包括业绩承诺项目）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经减值测试，若标

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已补偿金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额），则乙方应以其

在本次发行中获得的甲方股份向甲方另行补偿。 各方确认，乙方优先以薛永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且尚未出售

的甲方的股份向甲方进行一次性补偿， 不足的部分由其余乙方优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补偿

（但如监管部门对补偿形式有要求的，应遵守监管部门的要求），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应

以现金补偿。

（七）利润补偿的实施

甲方应委托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后的90个工作日内对标的公司进

行审计和减值测试，并出具相应的专项审核报告，甲方将对前述报告进行单独披露。

如果乙方因欣源股份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而须向甲方进行股份补偿的，甲方应在符

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

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并注销的相关方案，并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

序。 甲方就业绩承诺方补偿的股份，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如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因未获得甲方股东大

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甲方将进一步要求业绩承诺方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甲方其他股东。

如果乙方须根据本条约定向甲方进行现金补偿的，甲方所聘请的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专项审核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确定乙方当期应补偿的金额，并书面通知乙方。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通知之日

起60个自然日内将当期应补偿的现金价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合伙）出具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A12301号），欣源股份2023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1,313.20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313.20万元，实际完成数较2023年度

承诺归母净利润低19,313.2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973.41万元，实际

完成数较2023年度承诺扣非归母净利润低19,973.41万元。

四、未完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

2023年度业绩承诺资产未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系受下游行业增速放缓，市场需求不及预期，叠加锂

离电池负极材料及石墨新增产能大量投产等影响，行业产能过剩，产品价格大幅下降，欣源股份负极材料及石

墨化加工价格出现大幅下降，同时石墨化代工数量亦远不及预期，产能利用率较低，导致其收入及毛利大幅下

滑，整体盈利未达承诺的业绩预期。

五、致歉声明及后续措施

标的资产2023年度未能实现业绩承诺事项，董事长郎光辉先生、总经理郝俊文先生代表公司对此深感遗

憾，特此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

公司将积极督促业绩承诺各方履行《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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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4月15日向全体监事发

出会议通知，于2024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

席监事5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媛媛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等各项规定；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一

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所包含的信息公允、真实地反映

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未发现参与公司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泄漏报告信息的行

为。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索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以及股东利益的基础上作出的，符

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拟不进行利润

分配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对报告期内在任/离任监事薪酬情况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姓名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7.1 张媛媛 4 0 0 1

7.2 刘剑锋 4 0 0 1

7.3 吴经欧 4 0 0 1

7.4 文聪慧 4 0 0 1

7.5 冯欢欢 4 0 0 1

7.6 张中秋（届满离任） 5 0 0 0

7.7 姜冰（届满离任） 5 0 0 0

7.8 王素生（届满离任） 5 0 0 0

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及对监事2023年度履职情况的考核，同意向公司监事发放2023年度的薪酬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担任职务 在本公司薪酬（万元/年）

张媛媛 监事会主席 61.86

刘剑锋 监事 未在公司领薪

吴经欧 监事 39.40

文聪慧 监事 22.27

冯欢欢 监事 22.37

张中秋（届满离任） 监事会主席 4.62

姜冰（届满离任） 监事 2.61

王素生（届满离任） 监事 2.84

注：张中秋、姜冰、王素生报告期内在任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2月5日。

监事出席公司监事会、股东大会以及按《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行使职权所需的合理费用（包括

差旅费、办公费等），公司给予实报实销。 上述薪酬为2023年度监事在任职期间从公司获取的薪酬，包括薪金

福利、年度业绩兑现奖、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

告》。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资产实

际情况；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

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

告》。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预计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预计2024年度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而进行的，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以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进行，有利于优势互补和

资源合理配置，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4年度关联交易

情况的公告》。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南第1号一一公告格式》附件《第五十二号 上市公司季度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2号一一业务办理》附件《第六号 定期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等各项规定；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公允、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现参与公司《2024年第一季

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泄漏报告信息的行为。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子公司增资扩股实

施激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3612� � � � � � � � �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4-020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4月15日向全体董事

发出会议通知，于2024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

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郎光辉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索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独立董事将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

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履职情况报告》。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23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2023年度履

职情况评估报告》。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2023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

事务所2023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拟不进行利润

分配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三）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对报告期内在任/离任董事薪酬情况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姓名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3.1 郎光辉 8 0 0 1

13.2 郝俊文 8 0 0 1

13.3 刘瑞 8 0 0 1

13.4 荆升阳 8 0 0 1

13.5 郎诗雨 8 0 0 1

13.6 范本勇 8 0 0 1

13.7 张金昌 8 0 0 1

13.8 孙浩 8 0 0 1

13.9 陈宁 8 0 0 1

13.10 张新海（届满离任） 9 0 0 0

13.11 封和平（届满离任） 9 0 0 0

13.12 陈维胜（届满离任） 9 0 0 0

13.13 荆涛（届满离任） 9 0 0 0

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及对董事2023年度履职情况的考核，对公司董事2023年度的薪酬确认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担任职务

在本公司薪酬

（万元/年）

郎光辉 董事长 151.24

郝俊文 董事、总经理 85.24

刘瑞 董事、副总经理 67.24

荆升阳 董事 101.30

郎诗雨 董事 111.25

范本勇 董事、副总经理 67.25

张金昌 独立董事 9.17

孙浩 独立董事 9.17

陈宁 独立董事 9.17

张新海（届满离任） 副董事长 5.29

封和平（届满离任） 独立董事 0.83

陈维胜（届满离任） 独立董事 未在公司领薪

荆涛（届满离任） 独立董事 0.83

注：张新海、封和平、陈维胜、荆涛报告期内在任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2月5日。

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以及按《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行使职权所需的合理费用（包括

差旅费、办公费等），公司给予实报实销。 上述薪酬为2023年度董事在任职期间从公司获取的薪酬，包括薪金

福利、年度业绩兑现奖、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序号 姓名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4.1 郎静 9 0 0 0

14.2 袁钢 9 0 0 0

14.3 李建宁（已离任） 9 0 0 0

14.4 黄河 9 0 0 0

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及对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履职情况的考核， 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的薪酬

确认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担任职务

在本公司薪酬

（万元/年）

郎静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97.60

袁钢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96.68

李建宁（已离任） 副总经理 67.24

黄河 副总经理 67.24

注：李建宁于2024年3月31日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

上述薪酬为2023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从公司获取的薪酬，包括薪金福利、年度业绩兑现奖、个

人承担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五）审议并通过《关于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致歉的公告》。

（十六）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

告》。

（十七）审议并通过《关于预计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7.1 房屋租赁-郎军红 6 0 0 3

17.2 汽车租赁-天津朗通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6 0 0 3

17.3 土地、房屋租赁-薛占青 9 0 0 0

关联董事郎光辉、郝俊文、郎诗雨对议案17.1、17.2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4年度关联交易

情况的公告》。

（十八）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融资计划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公司及子公司拟与金融机构在其核定的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内签署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

贷款、理财类产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国内贸易融资、国际贸易融资、订单融资、融资租赁等各类融资

性合同，具体事项依照合同约定执行。

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合计各类融资总金额不超过140亿元。

公司非固定资产类融资总金额不超过12亿元人民币或相应外币，并可以自有资产进行抵押、质押等形式

的担保。

本议案所指融资总金额不包括保函、保证金或票据质押等低风险业务占用的授信金额，即只包括实际使

用的银行敞口融资金额。 保函、保证金或票据质押等低风险业务占用的授信金额根据各家银行提供授信额度

及相关合同由公司及子公司自行使用。

上述事项具体合同文本采用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的格式文本，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办理并签署所有相

关法律文书。

为便于公司2025年度融资工作的开展， 上述议案内容在2025年度融资计划及相关授权的议案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前视为有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新增担保额度

及相关授权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外捐赠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同意公司2024年度向社会捐赠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转授权公司总经理及

其授权人士负责具体实施。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

告》。

（二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

（二十三）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十四）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郎光辉、郝俊文、荆升阳、刘瑞、范本勇对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子公司增资扩股实

施激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十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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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度和2024年一季度的财务状况

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基于

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确认存在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于2024年

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一）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

1.2023年度应收款项转回信用减值损失4,054.04万元，其中：应收票据转回坏账准备57.47万元，应收账

款转回坏账准备750.95万元，根据公司坏账政策对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计提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转回坏账准

备3,245.62万元，主要系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源股份” ）纳入集团合并范围，关联借

款不计提坏账准备；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7,426.21万元，主要系原材料、产品市场价格下降影响；

3.计提商誉减值准备74,647.89万元，主要是预计资产组现金流量现值小于账面价值；

4.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274.31万元，主要系预计项目不能完成改良效果，已停建，并确认减值准备；

5.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326.37万元，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25.94万元，主要系欣源股份期末资产评估

减值所致。

（二）2024年一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

1.2024年一季度，转销存货跌价准备4,046.33万元，主要系计提存货跌价的存货已实现对外销售，存货跌

价转销；

2.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106.83万元，其中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57.46万元，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49.37万元，主要系根据公司坏账政策对期末余额计提坏账准备。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23年度，公司因上述事项拟计提减值准备共计78,646.69万元，计提减值准备预计将减少公司2023年

度利润总额78,646.69万元。

2024年一季度，公司因上述事项拟转回（销）减值准备共计3,939.51万元，预计将增加公司2024年一季

度利润总额3,939.51万元。

目前，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正常，财务状况文件，流动性充足，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结合公司资产及

实际经营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坏账核销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报告期末

的资产和财务状况。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该事

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

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30日


